
有限公司
公积金、住房维修补贴、社会保险

津贴、社会统筹管理办法

壱、 适应范围

本办法规定了住房养老公积金、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补贴、社会保险津贴、

社会统筹的管理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企劳制、企聘制职工。

弐、 管理办法

（壱） 企聘制人员住房养老公积金管理

1．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的人员范围

（1）公司 1993年 12月 31日前参加工作的原劳动合同制职工，并按有关规

定转签企业聘用劳动合同的企聘制人员，当海洋石油系统工龄满 15年后，自第 16

年起（前十五年不实行公积金制度）按本文规定开始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进入公

司后，原已享受企聘待遇住房补贴的企聘人员，其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的时间向后

顺延，顺延的时间与享受住房补贴的时间相同。其没有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之前的

12%的社会保险津贴与企劳制人员一样管理。

（2）1994年 1月 1日后由海洋石油系统外新进入的人员，按不同人员的规定

从转正、试用期、实习期满正式上岗之月起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

（3）1994年 1月 1日后由海洋石油系统外新进入并享受福利分房的人员，当

海洋石油系统工龄满 15年后，自第 16年起（前十五年不实行公积金制度）按本文

规定开始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进入公司后，若享受过企聘待遇住房补贴的企聘人

员，其建立住房养老公积金的时间向后顺延，顺延的时间与享受住房补贴的时间相

同。

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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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正式上岗之月起，由公司和个人按月共同缴纳，以企业聘用合同制人员

的岗薪工资、岗位奖、工龄工资、福利补贴与社会保险津贴之和为基数，职工个人

缴纳 10%，公司缴纳 20%。每年十二月份核定一次。

（2）住房养老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先以本人社会保险津贴（即 12%）抵交。

当社会保险津贴暂时高于个人应交纳的住房养老公积金时，以社会保险津贴额为准

积累住房养老公积金的个人部分，当社会保险津贴低于个人应缴纳住房养老公积金

时，其差额由个人从工资中支付。住房养老公积金个人和企业缴纳部分，一律以元

为单位，尾数上进。

3．住房养老公积金的调整和储存

（1）住房养老公积金随着个人工资改变而改变，每年调整一次。

（2）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分公司人事劳资部提供企聘人员住房养老公积金

数额，分公司财务部建立个人台帐并负责资金管理，于每年的六月和十二月底分两

次通知本人，以保证企聘人员及时核对和掌握本人住房养老公积金的积累情况。

（3）住房养老公积金的储存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分公司相对集中，并通过

分公司选定的金融机构保值增值，企聘人员的住房养老公积金建立的同时，继续执

行政府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购房时可一并使用。

4. 住房养老公积金的支付办法及规定

（1）企聘制人员购买住房时，住房养老公积金可以支付使用。

（2）因继承了住房等原因，不买房的企聘制人员，其个人帐户积累部分的住房

养老公积金，按本人自愿，前十五年，每五年可提出一次，由本人支配。公司为其

积累的住房养老公积金，工作满五年可提取 20%；满六年不满十五年的，每增加一

年可增提 8%；满十五年后可一次提取前十五年的住房养老公积金，由本人自由支配。

（3）合同期未满辞职的企聘人员，因违规除名或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企聘

人员，企业补充部分的住房养老公积金全部由公司收回。个人储蓄部分一次性支付

给本人。

在海洋石油总公司系统内工作不足五年且未购房的企聘人员，离开公司时，企

业补充的住房养老公积金部分全部收回公司，个人储蓄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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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企业补充的住房养老公积金 20%归个人，另 80%收回公司，个人储蓄部分

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在海洋石油总公司系统内工作五年以上（不含五年）十五年以

下的，每增加一年工龄增加 8%的企业补充的住房养老公积金比例归个人所有，个人

储蓄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在海洋石油总公司系统内工作超过十五年的企聘人员

离开公司时，住房养老公积金全部归个人所有。在总公司系统内流动的企聘人员，

其住房养老公积金随之转移到新单位。

（弐） 住房公积金管理

1．考虑到公司直属单位分布范围广，原则上，住房公积金的建立采取属地管理

的原则，随职工的人事关系，由分公司按照本地区的政策、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和运

行。

2．公司职工内部跨地区调动，除政府有政策限制外，原则上住房公积金随人事

关系转移。

（参） 企劳制和企聘制职工的住房维修补贴和社会保险津贴

1．标准

（1）住房维修补贴：1998年以前的海洋石油总公司在职职工住房维修补贴

按本人 1994年 12月份的“一资四贴”的 20%计算，尾数上进以元为单位，没有工资

补贴的人员，按“一资三贴”的 20%计算。1994年 12月以后调入人员，均以 1994

年 12月企业聘用制同类人员“一资三贴”标准的 20%，核定住房维修补贴。

（2）社会保险津贴：1998年 1月 1日以前的在职职工按本人 1996年 9月份

的“一资三贴”标准（包括工资补贴）总额乘以 12%计发。

（3）1998年及其以后从海洋石油总公司系统外调入和 1997年及其以后新招

收的职工，住房维修补贴、社会保险津贴标准执行海洋石油总公司的统一标准。

1998年及其以后从外系统调入职工执行的统一标准

类    别 社会保险津

贴

房屋维修补贴
岗薪 6 级岗位人员 135 210
岗薪 7 级岗位人员 115 185
岗薪 8 级岗位人员 100 160
岗薪 9 级岗位人员 8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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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管

理、技术

和操作岗

满 15年工龄以上者 75 120
满 5年且不满 15年工龄者 65 105

退伍义务兵及 5年工龄以上者 55 75

1997年及以后新参加工作人员两项津贴标准

项目

学历

社会保险津贴

（12％）
住房维修补贴

博士后 90 115

博士 85 110

硕士研究生 80 105

研究生、双学士 75 100

本科毕业生 70 95

专科毕业生 65 90

中专毕业生 60 85
（4）未正式转正的试用（见习）人员，从试用（见习）期满经考核合格转正之

月起，开始执行此项补贴。

（5）住房维修补贴和社会保险津贴是固定性的，一经确定，不随工资和补贴标

准的变动而调整。

2．运行办法

住房维修补贴和社会保险津贴的运行办法，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分公司确

定运行办法。

（四）社会统筹管理

1．原则上，社会统筹的建立采取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分公司按照本地区的政策、

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和运行。

2．公司职工内部跨地区调动，为规范管理，除政府有政策限制外，原则上社会

统筹随人事关系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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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燕郊地区的企聘制住房养老公积金、房屋维修补贴、社会保险津贴、住

房公积金的管理

燕郊地区人员的企聘制住房养老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房屋维修补贴、社会保

险津贴、社会统筹，由公司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

（六）其他

本办法由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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